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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師生獎勵要點 
097.09.10 訂定 

100.09.20 修訂 

101.10.12 修訂 

102.10.07 修訂 

103.10.16 修訂 

104.01.19 修訂 

104.11.30 修訂 

107.01.11 修訂 

107.03.12 修訂 

107.09.17 修訂 

110.04.25 修訂 

113.05.13 修訂 

113.10.04 修訂 

115.05.04 修訂 

壹、 主旨: 

本校為招收優秀新生、激勵學生學習興趣，獎勵學生多元能力之發展，並鼓勵教師指導學生或

教師參與各項校外競賽，特設置「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師生獎勵要點」（以下稱本獎學金），以茲鼓

勵。 

 

貳、 組織: 

為使本獎學金獲得妥善管理及有效應用，設置獎（勵）學金審查委員會。本委員會共 17 人，由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主計主任以及員

生消費合作社主席、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校友會代表、各科召集人擔任審查委員，註冊組

長擔任業務承辦人。本組織之相關權責負責修訂本獎勵實施要點。 

參、 本獎學金來源如下： 

一、捐款: 

(一)本校家長會、校友會。 

(二)社會各界文教基金會、熱心教育社會人士或公益團體。 

(三)員生社捐助。 

(四)其他各界捐助款項。 

二、補助經費: 

(一)優質化補助方案經費。 

(二)政府機關相關補助經費。 

註：前項捐款若具有紀念性者，應予以保存；若有指定用途，依其用途動支，不挪為其他用途使 

用。 

肆、本獎（勵）學金之範圍如下： 

一、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一)普通班優秀新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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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班、美術班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三)體育班運動績優新生入學獎學金 

二、學習成績優良獎學金 

(一)定期考試獎勵 

(二)高三升學優良獎 

(三)高三模擬考試獎勵金 

(四)升學績優獎勵金 

三、大學學測成績優良獎勵金 

四、師生多元能力競賽獎勵金 

 

伍、依前條各項給獎之標準及金額如下： 

一、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為獎勵優秀新生入學，修訂獎學金發放標準如下： 

(一)普通班優秀新生獎學金 

1.國中教育會考評量結果取得總分 34 級分(含)以上者，分 6學期頒發獎學金 300,000 

元，其中每學期學業總平均需在全年級前 2%，且功過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

紀錄。 

2.國中教育會考評量結果取得總分 30 級分(含)至 34 級分者，分 6學期頒發獎學金 

210,000 元，其中每學期學業總平均需在全年級前 4%，且功過相抵後無警告（含） 

以上懲處記錄。 

3.國中教育會考評量結果取得總分 25 級分(含)至 30 級分者，分 6學期頒發獎學金 

120,000 元，其中每學期學業總平均需在全年級前 6%，且功過相抵後無警告（含） 

以上懲處記錄。 

4.各管道第一志願錄取本校者，優先推薦領取「國教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 

升學當地高中職獎學金」，獎學金 60,000 元，本獎學金分 6學期發放。名單依高一 

上第一次期中考成績排序發放。領取之學生須符合每學期學業總平均在全年級前 

30%且體育成績 70 分以上、功過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名額視教育 

部核定名額辦理)，得續領第二學期至第六學期。 

(二)音樂班、美術班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1.音樂班採用｢甄選入學聯合分發」甄選管道入學術科成績總分第一名頒發獎學金 

20,000 元、第二名頒發 10,000 元(分 4 學期發放)，且每學期學業總平均需在班級 

前 20%，功過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 

2 美術班採用｢甄選入學聯合分發」甄選管道入學術科成績總分第一名頒發獎學金 

20,000 元、第二名頒發 10,000 元(分 4 學期發放)，且每學期學業總平均需在班級 



3 

 

前 20%，功過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 

 

(三)體育班運動績優新生入學獎學金： 

1.體育班高一新生，於國三取得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單項或甄審甄試績優入學指定 

項目前四名，第一名頒發 20,000 元、第二名頒發 10,000 元、第三至四名頒發 5,000 

元。 

2.該生入學後，在學期間取得全中運單項前三名者，第一名頒發 15,000 元、第二名 

頒發 10,000 元、第三名頒發 5,000 元。 

註：1.以上(一)至(三)點入學獎學金，名額視當年度經費核定，若符合人數超過核定人數， 

以第一次期中考成績擇優推薦。 

2.獎學金得分學期發放，第二學期起，須滿足申請資格始得申請。 

3.得獎同學以最優一項發放獎學金，不重複發放。 

4.如獲頒其他入學獎學金，則擇優領取。 

 

二、學習成績優良獎學金 

(一) 定期考試獎勵： 

1. 每學期期中考各班平均成績前三名者與全校各類組前十名者，由試務組頒發獎狀。 

2. 每學期第一、二次期中考各班前 3名以及第二、三次期中考採平均成績進步最多的前

3名，由註冊組頒發獎勵金每名 100 元（由校友黃大銘先生捐贈款提供）。 

(二) 高三升學優良獎：高三學生透過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單獨招生）與科

技院校申請入學及身障生甄選入學等管道，畢業典禮前錄取大專院校者，由註冊組頒發

獎狀。 

(三) 高三模擬考試獎勵金： 

1. 學測模擬考各班平均成績前三名者，由試務組頒發獎狀；全校四科成績前十名者(依

自然組(數學 A)與社會組(數學 A或數學 B))，由試務組頒發獎勵金每名 100 元(由代

收代辦通過之模擬考作業費用科目預算支應）。 

2. 學測模擬考單科滿（級）分者，由試務組依科目頒發獎學金 500 元，並由試務組頒發

獎狀(由代收代辦通過之模擬考作業費用科目預算支應）。 

3. 學測模擬考成績進步者（進步後成績四科需達 35 級分(含)以上），取進步前 25 名者，

由試務組頒發獎狀、獎勵金每名 100 元(由代收代辦通過之模擬考作業費用科目預算

支應）。 

註:1.(一)及(三)成績進步最多的以前次完整參與考試且無重大違規。 

2.若獎勵金用罄，則不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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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學測成績優良獎勵金： 

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包含國文、英文、數學 A或數學 B)獎勵如下: 

(一)五科總級分達 75 級分，每名發給獎學金三萬元。 

(二)五科總級分達 70 級分，每名發給獎學金一萬元。 

(三)四科總級分達 60 級分，每名發給獎學金二萬元。 

(四)四科總級分達 55-59 級分，每名發給獎學金六千元。 

(五)獎勵本校應屆畢業生，以優異成績升學特設置本獎勵金 

1.普通班:高三學生考取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政治大學、台

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每名頒發獎勵金 5000 元。 

2.音樂班:高三學生考取台灣師範大學、台北藝術大學，每名頒發獎勵金 5000 元。 

3.美術班:高三學生考取由美術老師認定之各領域之最佳校系者，每名頒發獎勵金

5000 元。 

4.體育班:高三學生考取由體育組認定之各專長項目最佳校系者，每名頒發獎勵金

5000 元。 

註:1.上述獎項不得重複領取，並應擇最優之一獎項領取。 

2.上述數學 A、數學 B 擇優之項目，若學生僅選考數學 A 或數學 B 其中一科，則採該

數學科目成績。 

             3.各科滿級分，每科發給獎學金一千元。 

4.本項獎學金由校友會捐贈，若獎勵金用罄，則依在校六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順序 

發放，同分依序參酌英文總平均、國文總平均、數學總平均。如有其他特殊升學 

(例如:頂尖國外大學……等)，將另簽呈專案辦理。 

四、師生多元能力競賽獎勵：  

(一)本校在學學生參加校內多元活動 

1.全年級班際性網頁製作、國語演講、字形字音、作文、英語演講、本土語演講、科展等

相關競賽，表現優異者，由主辦處室與負責組別分別給予下列獎勵： 

(1)個人賽：第一名：頒發獎狀及小功一次；第二名：頒發獎狀及嘉獎兩次； 

第三名：頒發獎狀及嘉獎乙次。 

(2)團體賽： i.科展：第一名每位組員頒發獎狀及嘉獎兩次；佳作頒發獎狀。 

ii.其他項目：取前三名頒發錦旗或獎狀。 

           2.英語簡報競賽或課程成果發表競賽表現優異者，依下列方式獎勵： 

             本項獎勵得優先由指定用途捐助之獎助學金_李武章紀念獎助學金支應，相關實施方式、

評選標準及經費來源，得依年度公告之競賽實施計畫辦理。 

             (1)個人組 

                第一名：取 1名，頒發獎金 800 元、嘉獎兩次及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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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取 2名，頒發獎金 600 元、嘉獎一次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取 3名，頒發獎金 400 元、嘉獎一次及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名，頒發嘉獎一次及獎狀乙紙 

             (2)團體組(每組 2人) 

第一名：取 1組，每組頒發獎金 800 元，每人嘉獎兩次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取 2組，每組頒發獎金 600 元，每人嘉獎一次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取 3組，每組頒發獎金 400 元，每人嘉獎一次及獎狀乙紙 

佳作：若干組，每人嘉獎一次及獎狀乙紙 

(二) 

1. 本校在學學生參加全民英檢測驗，通過中級初試者頒發獎勵狀。 

2. 本校在學學生參加全民英檢測驗，通過中級者獎勵金 600 元。 

3. 本校在學學生參加全民英檢測驗，通過中高級者獎勵金 1000 元。 

4. 本校在學學生參加全民英檢測驗，通過高級者獎勵金 2000 元。 

5. 本校在學學生參加全民英檢測驗，通過優級者獎勵金 3000 元。 

註：參加全民英檢以外之英語能力考試，得參照「本校英語檢測評分計分標準對照 

表(附件)對照」。 

(三)本校在學學生參加日文檢定，通過 N4 級以上者獎勵金 600 元。 

(四)原住民語、客家語檢定、全民中檢中高等檢定通過者，獎勵金 600 元。 

註：日語檢定考試之認證機構，限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協會及財團法人（台灣）語言

訓練測驗中心所舉辦之檢定考試。 

(五)本校在學學生參加數學 AMC 參賽者： 

AMC 檢定組別 《中學高級組》 
獎勵 

頒發中、英文證書 檢定成績達該組總人數百分比 

【傑出獎】 0.3%以前 
獎勵金 1,000 元 

或小功乙次 

【特優獎】 （0.3%，5%） 
獎勵金 600 元 

或嘉獎兩次 

【優等獎】 （5%，25%） 
獎勵金 300 元 

或嘉獎乙次 

(六)本校在學學生參加數學 TRML 競賽者: 

1.地區獎項 

TRML 檢定組別 獎勵 

地區團體【一等獎】 獎勵金 1,000 元或小功乙次 

地區團體【二等獎】 獎勵金 800 元或嘉獎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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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團體【三等獎】 獎勵金 500 元或嘉獎乙次 

地區團體【優良獎】 獎勵金 300 元或嘉獎乙次 

2.全國獎項:全國團體比照下面(八)之全國性及個人賽。 

(七)本校在學學生參加 APCS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觀念題科目 4 級分以上 600 元、實作題

科目 3級分 600 元、4級分 1000 元；5級分 2000 元 

(八)本校在學學生或教師(含教練)參加該學期教育部、國民暨學前教育署或縣（市）教育局主

辦或指導之各項競賽（學科能力、科展、美術、音樂、運動及外交小尖兵等）表現優異者， 

依下列方式獎勵： 

1. 參賽學生、教師、教練、職工 

     名次 

    獎勵 

競賽等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縣（市）

級 

個人賽 
獎勵金 800 元

或小功乙次 

獎勵金 500 元

或嘉獎兩次 

獎勵金 300 元 

或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團體賽 

全隊獎勵金

1500 元或每人

小功乙次 

全隊獎勵金

800 元或每人

嘉獎兩次 

全隊獎勵金

600 元或每人

嘉獎乙次 

每人嘉獎乙次 

區域性級 

（跨縣

市） 

個人賽 
獎勵金 2000

元或小功兩次 

獎勵金 1000

元或嘉獎兩次 

獎勵金 800 元 

或嘉獎乙次 

獎勵金 300 元 

或嘉獎乙次 

團體賽 

全隊獎勵金

4500 元或 

每人小功兩次 

全隊獎勵金

3000 元或 

每人小功乙次 

全隊獎勵金

1500 元或 

每人小功乙次 

全隊獎勵金

800 元或 

每人嘉獎兩次 

全國性級 

個人賽 
獎勵金 3000

元或大功乙次 

獎勵金 2000

元或大功乙次 

獎勵金 1000

元或大功乙次 

獎勵金 800 元 

或小功兩次 

團體賽 

全隊獎勵金

7500 元或每人

大功乙次 

全隊獎勵金

6000 元或每人

小功兩次 

全隊獎勵金

4500 元或每人

小功乙次 

全隊獎勵金

3000 元或每人

小功乙次 

國際性級 

個人賽 
獎勵金 6000

元或大功兩次 

獎勵金 3000

元或大功乙次 

獎勵金 1500

元 

或大功乙次 

獎勵金 1000

元或小功兩次 

團體賽 

全隊獎勵金

15000 元或 

每人大功兩次 

全隊獎勵金

12000 元或 

每人大功乙次 

全隊獎勵金

9000 元或 

每人小功兩次 

全隊獎勵金

7500 元或 

每人小功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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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藝才班與體育班學生參加專業領域之競賽，需榮獲區域性級（跨縣市）以上獎項

始頒發獎勵金。 

2.音樂性比賽或無評定名次之競賽另案簽核。 

3.參賽教師獎學金來源由家長會提供獎勵金。 

4.如有其他特定捐款之獎勵金，則依該捐款發放獎勵金， 

不再領取第（二）〜（六）項獎學金。 

5.國際賽獲國內賽之認定若有疑慮，則交由行政會議決議。 

 

2. 指導教師(含教練、兼任教師、外聘教師) 

(1) 指導學生參加縣（市）級競賽：第一名獎勵金 800 元，第二名獎勵金 500 元；或依主

辦單位競賽辦法明訂獎勵方式辦理敘獎，若主辦單位無明文規定，則呈報成績考核委

員會核定前三名敘獎嘉獎乙次。 

(2) 指導學生參加區域性級（跨縣市）競賽：第一名獎勵金 2000 元，第二名獎勵金 1000

元，第 3名獎勵金 800 元，佳作獎勵金 300 元；或依主辦單位競賽辦法明訂獎勵方式

辦理敘獎，若主辦發位無明文規定，則呈報成績考核委員會核定敘獎第一名嘉獎兩次，

第二名、第三名均嘉獎乙次。 

(3) 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性級競賽：第一名獎勵金 3000 元，第二名獎勵金 2000 元，第 3名

獎勵金 1000 元，佳作獎勵金 800 元；或依主辦單位競賽辦法明訂獎勵方式辦理敘獎，

若主辦發位無明文規定，則呈報成績考核委員會核定敘獎第一名記功乙次，第二名、

第三名均嘉獎兩次，佳作嘉獎乙次。 

 

(4) 指導學生參加國際性級競賽：第一名獎勵金 6000 元，第二名獎勵金 3000 元，第 3名

獎勵金 1500 元，佳作獎勵金 1000 元；或依主辦單位競賽辦法明訂獎勵方式辦理敘

獎，若主辦發位無明文規定，則呈報成績考核委員會核定敘獎第一名記功兩次，第二

名、第三名均記功乙次，佳作嘉獎兩次。 

(5) 指導學生參加北區學科能力競賽或科展前 3 名者頒發獎勵金 2000 元，佳作獎勵金

1000 元。 

註：1.以上五項獎勵金由本校家長會或各界捐款提供。 

2.音樂性比賽或無評定名次之競賽相關指導老師另案簽核。 

3.運動性比賽指導老師或教練另案簽核。 

4.全國中學生網站讀書心得、小論文寫作比賽另案敘獎。 

(九)全國中學生網站讀書心得及小論文寫作比賽另案敘獎；本校在學學生參加圖書館讀書王、

借書王比賽，學期末統計前三名依序頒發獎勵金 500、300、200 元（小論文與借書王獎勵

金由家長會提供；讀書王獎勵金由優質化輔助方案經費提供）；本校在學學生參加全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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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網站讀書心得及小論文寫作比賽，格式符合規定，完成投稿程序者，記嘉獎壹次。 

(十)以上各項之敘獎若有競賽主辦單位單位來文，則依來文之敘獎標準辦理。 

(十一) 同一競賽多項同時獲獎時，以最優一項頒發獎勵金。若主辦單位已頒發獎勵金(含

禮卷)，則亦不再頒發。 

(十二) 同一位教師於同一項競賽中指導多位學生獲獎者，以最優之名次獎勵(不含全國中學生

網站讀書心得與小論文寫作比賽指導老師之獎勵) 

(十三) 若由個人（單項）成績優勝累計而獲得之團體獎項，亦不重複獎勵。 

(十四) 若為行政院體委會單項協會主辦或其他政府立案團體辦理之區域性以上競賽之獎

勵方式，則由業務單位另案簽辦。 

五、指定用途獎勵金之發放，另案簽核。 

六、本條所列各項獎學（勵）金，若未註明經費來源則均由外界捐款及本校獎助學金結餘支出。 

七、若獎（勵）學金經費來源不足時，則以敘獎方式辦理為主。 

 

陸、 各項獎（勵）學金申請，需向本校註冊組索取申請單，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校外競賽需檢附競賽

辦法、秩序冊及得獎名單或獎狀等相關資料），於規定時間向註冊組提出申請。 

第陸條第一項與第二項：開學一個月內，第三項：第 2 學期開學一個月內，第四項：競賽結束

二週內。 

 

柒、 本要點之規定及廢止由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提經校長核定後公佈，並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開始實施。 

捌、本要點之修正由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玖、國中教育會考級分換算 

科目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級分換算 寫作測驗級分換算 

會考 

成績 
A++ A+ A B++ B+ B C 6 級 5 級 4 級 3 級 2 級 1 級 

換算 

級分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1 分 

0.8

分 

0.6

分 

0.4

分 

0.2

分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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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本校英語檢測評分計分標準對照: 

 

 

 


